
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委員 

任期：104 年 7 月 26 日至 106 年 7 月 25 日 

 

No. 職稱 單位 姓名 

1 召集人 一般外科 彭芳谷 

2 委員 院本部 高壽延 

3 執秘 醫學研究部 林幸榮 

4 委員 外科部 林楨國 

5 委員 教學部 楊令瑀 

6 委員 護理部 王桂芸 

7 委員 急診部 顏鴻章 

8 委員 醫學研究部 吳肇卿 

9 委員 重症醫學部 周嘉裕 

10 委員 臺北榮總社會工作室 陳寶民 

11 委員 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 葛謹 

12 委員 內科部 陳適安 

13 委員 精神部 蔡世仁 

14 委員 家醫部安寧緩和醫學科 林明慧 

15 委員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(法律) 曾育裕 

16 委員 
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(法律/倫理) 生殖科

技法律與倫理、基因醫療法律與倫理 
雷文玫 

17 委員 臺北榮總醫研部副研究員(社會人士) 陳玉枝 

18 委員 財團法人基督教長老教會石牌信友堂主任牧師 諸長樂 

19 委員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張淑英 

20 委員 東吳大學法律系(法律/倫理) 民事法、醫事法) 邱玟惠 

 


